
yS
中华人民共和国有色金属行业标准

YS/T 72-2005
  代替YS 72-1994

镐 锭

Cadmium ingot

2005-05-18发布 2005-12-01实施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发 布



YS/T 72-2005

前 言

    本标准是对YS 72-1994((锡锭》的修订。本标准修改采用ASTM B440-2000((锡技术要求》标准

编制 。

    本标准与ASTM B440-2000((锅技术要求》标准相比，只少一个杂质元素Hg，其他技术指标均达

到或接近其要求。

    本标准与原标准YS 72-1994((锡锭》相比，主要有以下变动:

    1.将强制性行业标准改为推荐性行业标准。

    2. Cd99.995中规定10个杂质元素，增加了Ni和Ag两个杂质元素的限量，分别为Ni簇。000 5 0 a

和Ag簇。000 5%;Fe,T1,As作了适当加严，分别由Fe( O. 001 0 a , Tl簇0. 001 5 Yo, As(O. 001%修改

为:Fe簇0.001 0%,TKO.001 0%, As簇0. 000 5 % ; Cu适当放宽，由Cu(o. 000 5%修改为:Cu成

0.000 7%.

    3. Cd99.99中增加了杂质元素Ni的限量，规定为Ni(O. 001 % o

    4.将原Cd99. 96修改为:Cd99. 95;其杂质元素Pb和Zn分别由P6(0. 020%和ZR(O. 005%修改

为:Pb(O. 02%和Zn(O. 03 0 o ; As,Sb,Sn不作要求。

    5.增加了“订货单(或合同)内容”和“安全提示”内容。

    6.包装重量不作要求。
   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全国有色金属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    本标准由葫芦岛有色金属集团有限公司负责起草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付跃生、冷希学、朱东萍、郭子建、郑全伟。

   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:

GB 914- 1984

YS 72- 199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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镐 一锭

1 范围

    本标准规定了锡锭的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及标志、包装、运输与贮存。

    本标准适用于火法、电解法精炼生产的锡锭。主要供合金、电镀、蓄电池、化工等工业部门使用。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

   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有

的修改单(不包括勘误的内容)或修订版本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

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    GB/T 125。 极限数值的表示方法和判定方法

    GB/T 817。 数值修约规则

    YS/T 74 锡化学分析方法

3 要 求

3.1 产品分类

    锡锭按化学成分分为3个牌号:Cd99.995,Cd99.99,Cd99.95.

3.2 化学成分

    锡锭的化学成分应符合表 1的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 1 镐锭 的化 学成分

牌号

化学成分/%

Cd
不小于

杂质，不大于

Pb Zn Fe Cu TI Ni As Sb Sn Ag 总和

Cd99.99599.995 0.002 0.001 0.001 0 0.000 7 0.001 0 0.000 5 0.000 5 0.000 2 0.000 2 0.000 50.005 C

Cd99. 99 99. 99 0.004 0.002 0.002 0.001 0.002 0.001 0.002 0.001 5 0.002 0.010

Cd99.95 99. 95 0.02 0.03 0.003 0.01 0.003 0.050

3.3 需方如对锅锭中的杂质含量有特殊要求时，由供需双方商定。

3.4 锡的含量为100 减去表中杂质实测总和的余量。

3.5 锡锭外观呈银白色，表面应洁净，不得有熔渣、熔洞及外来夹杂物。

3.6福锭单重为5 kg-8 kg，其形状为长方梯形，两端厚度尺寸差不大于5 mm,

3.7 需方如对锅锭的形状、重量有特殊要求时，由供需双方商定。

试验 方法

锡锭的化学成分仲裁分析方法按YS/T 74中的规定进行。

锡锭的表面质量用目测法进行检验。

检验规则

检查和验 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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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1.1 锡锭应由供方技术监督部门进行检验，保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或订货单(合同)的规定，并填

写质量证明书

5.1.2 需方应对收到的产品按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检验，如检验结果与本标准或订货单(合同)的规定不

符时，应在收到产品之日起30天内向供方提出，由供需双方协商解决。如需仲裁，仲裁取样在需方由供

需双方共同进行。

5.2 组批

    锡锭应成批提交验收，每批应由同一炉次、同一牌号的福锭组成。每批重量不超过5 t,

5.3 检验项目

    每批福锭应进行化学成分和表面质量的检验。

5.4 仲裁取样和制样

5.4. 1 仲裁样锭由供需双方按批抽取锭数的5%，但不得少于5锭。

5.4.2 取样位置:将所取样锭分组，每组样锭为5块。样锭按长边相靠并排摆放，第一块浇铸面向下，

第二块浇铸面向上，依次交替排列成矩形，在此矩形上画一对角线。再将每块锡锭表面分成三等分，画

出平行 干株耗 ;h的等朴终 _等分 给与对角线的夺 点是取样 的钻孔位 晋 ，详 见图 1。当钻 屑量 不足时 ，可

5.4.3 取样应选用直径10 mm-15 mm的钻头，钻孔时不得使用润滑剂，钻孔速度以钻屑不氧化为

宜。去掉表面钻屑，钻孔深度不小于锡锭厚度的二分之一。

5.4.4 将每批所得钻屑剪碎至4 mm以下，混合均匀缩分至200 g，用磁铁除净铁质后分成四等份，分

别加封，盖供需双方印记，一份用于仲裁，一份备用，其余双方各存一份。

5.5 检验结果判定

5.5. 1 福锭检验结果的数值修约按GB/T 8工70中的规定进行，修约后的数值判定按GB/T工25。中的

有关规定进行。

5.5.2 锡锭的化学成分仲裁分析结果与本标准规定不符时，按批判为不合格。或重定牌号或退货。

5.5.3 锡锭的表面质量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，按锭判为不合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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标志 、包装 、运输与贮存

1 标 志

1.1 每块锡锭上应浇铸或打印上生产厂商标、批号

1.2 锭应包装成箱，每箱应注明:

  a) 供方名称;

  b) 产品名称和牌号;

  c) 批号 ;

  d) 净重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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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2 包装

    每块锡锭应用防潮纸或塑料袋包装后装人木箱。木箱应用铁皮或其他材料进行紧固。需方如对包

装、包装重量有特殊要求时，由供需双方商定。

6.3 运输与贮存

6.3. 1锅锭在运输过程中，应采取防护措施，防止污染、雨淋。

6.3.2 锡锭应贮存在干燥、通风的库房内。

6.4 质1f证明书

    每批产品应附质量证明书，其上注明:

    a) 供方名称、地址、电话、传真;

    b) 产品名称和牌号;

    c) 批号;

    d) 净重和件数;

    e) 分析检验结果和技术监督部门印记;

    f) 本标准编号;

    a) 出厂 日期 。

订货单(或合 同)内容

    本标准所列材料的订货单(或合同)内应包括下列内容:

7. 1产品名称。

7.2 牌号。

7.3 数量。

7.4 本标准编号。

7.5 其他。

安全提 示

锅及锅的化合物对人体健康和环境有害。因此，在生产和使用前应制定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。


